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

	
	

	许可类别：
	□食品

□食品添加剂

	
	

	申请事项：
	□首次申请
□许可变更
□许可延续

	
	

	申请人名称：
	 （签字或盖章）

	
	

	申请日期：
	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声  明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本申请人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。所填写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内容真实、有效（复印件或者扫描件与原件相符）。

特此声明。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
	申请人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
	食品生产
许可证编号
	（变更、延续申请时填写）
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住    所
	

	生产地址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传    真
	
	电子邮件
	

	变更事项
	              （变更、延续申请时填写）

	备  注
	


二、产品信息表
	序号
	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类别
	类别编号
	类别名称
	品种明细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. 填写时请参照《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分类目录》。

2. 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产品明细有要求的，填入“备注”列。

3. 生产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，在“备注”列中载明产品或者产品配方的注册号或者备案登记号；接受委托生产保健食品的，还应当载明委托企业名称及住所等相关信息。生产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的，应在“品种明细”列中标注原料提取物名称，并在备注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、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；生产复配营养素的，应在“品种明细”列中标注维生素或矿物质预混料，并在“备注”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、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。

三、食品生产主要设备、设施
	设备、设施

	序号
	名称
	规格/型号
	数量
	使用场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检验仪器

	序号
	检验仪器名称
	精度等级
	数量
	使用场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四、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务
	文化程度与专业
	人员类别
	专职/兼职情况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	
	
	
	
	
	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	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
说明：1. 人员可以在内部兼任职务。

2. 同一人员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双重身份，请据实填写。

五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
	序号
	管理制度名称
	文件编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只需要填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，无需提交制度文本。

六、食品生产许可其他申请材料清单
根据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，申请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，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1. 食品（食品添加剂）生产设备布局图（附后）；
2. 食品（食品添加剂）生产工艺流程图（附后）；

申请特殊食品生产许可，申请人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1. 特殊食品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（附后）；

2. 特殊食品的相关注册和备案文件（附后）。

注：1. 特殊食品包括：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。

    2. 保健食品申请材料可结合《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》和监管需要，由各省决定提交全部材料或目录清单。
食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 
〔      年〕第    号
 
行政审批事项名称：食品生产许可
 
申请人：
负责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
 
委托代理人：
委托代理人姓名：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
 
行政审批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
 
 
审批机关的告知
 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35号）要求，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审批依据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，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条 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从事食品生产活动，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。”
二、法定条件
申请食品生产许可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、包装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
（二）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或者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；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、纯化等前处理工序的，需要具备与生产的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前处理设备或者设施；
（三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；
（四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（一）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；
（二）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；
（三）食品生产主要设备、设施清单；
（四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。
四、承诺的效力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，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食品生产企业达到法定许可条件后，方可开展生产活动。申请人不愿意作出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。
五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，市场监管部门在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。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申请人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加强监督检查，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。
六、诚信管理
在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应当记入诚信档案，并在今后对该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许可方式。
 
 
 
申请人的承诺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一、申请人已认真学习了食品安全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熟知了食品生产许可的有关规定标准要求，并自愿遵守执行。
二、生产环境、生产条件、从业人员等已达到规定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条件和标准要求，建立并落实保障食品安全的相关制度。
三、对产品质量负责。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，积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、产品检验。
四、以上承诺真实、有效，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并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处罚。
 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行政审批机关
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 
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式两份）
